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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职报告（邹蓝） 

一、对国办《意见》和证监会《办法》的理解认识 

2023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以

及 2023 年 9 月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进一步厘清了

独立董事的职责和定位，以及履职方面的规范。 

在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上，要参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方面发挥作用，

要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并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在具体职责方面，两个规范性文件，也有明晰的说明。 

对董事会议事有明确意见。 

监督潜在重大利益冲突事项以避免其发生。 

提供专业、客观的建议，促进提升董事会的决策水平。 

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方面的合规。 

《独董办法》列明九种潜在重大利益冲突的事项。 

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权；独立董事的特别职权；独立董事的履职保障权；也

列出了独董履职受限时的救济机制。 

《独董管理办法》为独立董事搭建了 3+1 履职平台，前移监督关口，增强了

独董在关键领域的监督话语权，也促进了独董从个人履职向依托组织履职的转变。 

其中有独董专门会议，规定有七种议事需经独董专门会议审议，并建议每年

确定一名独董担任专门会议召集人。 

还有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提名委员会的职责，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职责以及

独立董事的集体决议。 

上市公司应该披露独董会议审议的事项，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

建议采纳情况。 

对于独董的独立性和年度述职报告，深圳证监局与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也有具

体规定。 

独立性需有双重核查的要求，即自查与董事会对此的评估。 

年度述职方面，需要有如下内容： 



出席董事会次数，方式及投票情况；出席股东大会次数。 

参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情况。 

对《独董办法》23 条、26 条、27 条及 28 条所列事项的审议和依据 18 条第

一款所列的独董特别职权的情况。 

与内部审计与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财务、业务情况沟通的重大事项，方

式及结果；与中小股东的沟通交流情况，在上市公司现场工作的时间，内容等情

况；履职的其他情况。 

独立董事述职，需要满足的三条要求： 

亲自出席年度股东会；分别述职；单独提交年度述职报告。 

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和中国证监会的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中，无论是大的框架性规定，还是具体的规定，

都意在改善和优化独立董事制度，通过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并保护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协助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目的。 

这些也是独立董事的工作目标和行为规范。同样，这也是我作为独立董事要

努力工作履职的方向。 

二、2023 年度述职报告 

对比国办的《意见》和证监会的《办法》所提出的相关要求，本人履职情况

报告如下。 

1、出席会议情况 

（1）董事会履职情况 

独立董事

姓名 

本报告期应 

参加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 

董事会次数 

委托出席 

董事会次数 

缺席董事会

次数 

是否连续 2 次未亲

自参加董事会会议 

出席股东大

会次数 

邹蓝 6 6 0 0 否 1 

（2）专门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①战略委员会履职情况 

独立董事

姓名 

本报告期应 

参加战略委员会次数 

亲自出席 

战略委员会次数 

委托出席 

战略委员会次数 

缺席战略委

员会次数 

是否连续 2 次未亲自

参加战略委员会会议 

邹蓝 1 1 0 0 否 

 

  



②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独立董事

姓名 

本报告期应 

参加审计委员会次数 

亲自出席 

审计委员会次数 

委托出席 

审计委员会次数 

缺席审计委

员会次数 

是否连续 2 次未亲自

参加涉及委员会会议 

邹蓝 3 3 0 0 否 

 

2023 年，本人作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严格按《公司章

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上述历次会议，我都对各议案认真审议和表决，监督公司各项工作的合规性，

履行了作为独立董事的职责。也在股东大会上，面对在场的和视频参会的中小股

东，代表独立董事向投资者汇报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这些会议上，没有出现我需要提出不同独立意见的场合，均投票同意，没有

弃权或投反对票。 

2、其他方面 

本年度无提议召开董事会的情况。 

未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事务所的情况。无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

等的需要。 

3、提供专业、客观建议与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除了正式会议上，也反映在与董事，监事，高管以及董秘，证券事务代表等

非正式场合的不定期联络和沟通，包括到公司探访，以保证对公司各重大事项的

进展状况和动向的及时或进一步了解，以便更好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以及对中

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的维护。 

4、提升履职能力 

为提升改善作为独立董事的履职能力，我也对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深

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其它相关文件及时学习。 

此外，也根据证监局和深交所和上市公司的建议，准时参加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安排的远程培训历次针对性很强的相关课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合规问题，

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系列，独立董事履职系列等），还参加了一次独立董事

资格考核。 

                                

                           独立董事：邹蓝 

                                   2024 年 5 月 13 日 


